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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业务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业务。 

2 设定依据 

a)《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5 号）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

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权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情况。第七十四条 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业务经办、统计、调查获取社会保险工作所需的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

如实提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为用人单位建立档案，完整、准确地记录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

缴费等社会保险数据，妥善保管登记、申报的原始凭证和支付结算的会计凭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

及时、完整、准确地记录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缴费和用人单位为其缴费，以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等个人

权益记录，定期将个人权益记录单免费寄送本人。 

b)《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4 号）第十四

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向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开放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程序，界定可供查询

的内容，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网点、自助终端或者电话、网站  等方式提供查询服务。第十五条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网点应当设立专门窗口向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 参保人员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查询本人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的，需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参保人员委托他人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查询本人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的，被委托人需持书面委托材料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需要

书面查询结  果或者出具本人参保缴费、待遇享受等书面证明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提供。

参保用人单位凭有效证明文件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免费查询本单位缴费情况，以及职工在本单位工

作期间涉及本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相关内容。 

3 申报材料 

参保人员居民身份证原件或社会保障卡原件。 

4 经办岗位 

受理经办岗：负责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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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办流程（图） 

 

6 经办结果 

查询打印参保人员相关信息。 

7 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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